关于2010届毕业生《毕业生就业推荐表》的填写说明

1、“学校名称”栏填：茂名学院。

2、“学校隶属”栏填：广东省教育厅。

3、“专业名称”栏填： 语文教育、数学教育、英语教育、体育教育、音乐教育、美术教育、现代教育技术、 地理教育、文秘(中文)、商务英语，从中选择自己专业填写。

4、“学历”栏填：“专科”。

5、“姓名”栏填：必须与户口、身份证姓名一致，不得有异，否则会给录用、编制和审批就业方案、办理报到手续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

6、“出生年月”栏填：统一格式（xxxx年xx月）
7、 “生源地区”栏：填写现在的户口所在地（县、市、区），要与最近校对毕业生数据的一致。
8、“通讯地址”栏：填写现在家庭的通讯地址。 
9、“联系电话”栏：填写本人的联系电话和家庭电话。

10、“在校期间参加社会工作情况”栏：填写在校期间的社会实践活动情况，包括实习情况。

11、“在校期间奖惩情况”栏：填写校、二级学院以上级别的奖励、处分情况。

12、“自我鉴定”栏：要客观、简练，要严肃认真填写，字迹要清晰，布局要合理。（日期填：2009年10月30日）。
13、“院系推荐意见”栏：由所在系（统一由班主任）填写，盖分院章，班主任要客观、全面评价每一位毕业生，填写内容的量要适中，不能过少，并在内容的最后加上“能胜任……的工作。”，不用签班主任的名字，日期统一填：2009年11月3日。

14、“学校意见”栏： “联系地址”统一填写：广东省高州市城区高师路1号。“联系人”填写所在系的就业辅导员姓名；“联系电话”填写所在系的办公室电话。“邮政编码”填525200。公章下面日期填：2009年11月5日，其他内容不用填写。

15、“学习表”栏：附教务部门盖有公章的学业成绩单，不得涂改。
注：1、每位同学必须在自己推荐表封面的右上角用铅笔填上自己学号（两位），1号和最后一位同学加填班别，为了方便学院填写内容，请各班统一打开收集起来，学号由小到大排列。
2、各系统一收集后于2009年11月5日交招生就业办。

招生与就业办

2009年10月15日
